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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行政处罚法》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为地方政府制定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提供了一般性的指引。基于地方环保执法人员的执法需要，各省市相继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环

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以明确环境行政处罚中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适用。本文系统、全面地归纳、分

析了各省市出台的关于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规定，总结了其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探究其

法治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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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the “Administrative Penalty 
Law” provides general guidelin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to formulate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
tive penalty discretion benchmarks for leniency and mitigation of punishment. Based on the en-
forcement needs of local environmental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successively promulgated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iscretion benchmarks 
with local characteristics to clarify the application of rules for leniency and mitigation of punish-
ment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d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ovisions of each province and city regarding the rules for len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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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itigation of punishment in environmental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summarizes the legal 
issues that exist, and explores the path of leg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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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的新

发展理念之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了地方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环境行政处罚作为地方政府环保部门

规制生态环境违法行为的主要手段，其规范适用对于平衡地方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需要二者之间的

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较之于《环境保护法》，作为我国行政处罚领域一般法的《行政处罚法》应居于总则地位[1]，其关

于从轻、减轻处罚的一般性规定虽为环保部门在生态环境处罚领域适用从轻、减轻处罚提供了指引，但

过于宽泛、模糊的规定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可操作性极其有限。并且，《生态环境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适

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也未实质性地进一步明确从轻、减轻处

罚的适用，其规定几乎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大同小异。因此，为了解决地方环保部门执法人员的法

律适用难题，各省市生态环境部门陆续出台了相应的裁量规则，对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从轻、减轻处

罚规则的适用情形予以明确。然而，各省市规定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范性文件却成“野蛮生

长”之势，普遍存在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冲突、规定不明、违反上位法等问题，甚至混淆了从轻

处罚和减轻处罚的概念。 

2. 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的内涵 

实际上，环保部门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规制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包括“定性”和“量罚”两个程序，前

者判断行为是否应受行政处罚，后者确定该行为应受何种行政处罚及其幅度。而从轻、减轻处罚则是生

态环境部门根据特定的案件情节进行“量罚”的依据。然而，在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国家层面的立法

中，只有《行政处罚法》第 30 条和第 32 条对从轻、减轻处罚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但并未明确从轻处罚

和减轻处罚的概念。此外，《指导意见》也同样未对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进行概念上的区分。这导致部

分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范性文件时，存在混淆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问题。因此，

有必要明确环境行政处罚中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概念，以指引和规范执法实践。 
根据学界共识以及《刑法》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可以看出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本质差别，

即是否在法定罚的幅度内处罚。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适用做了明确的

区分，如方林富案中，法官通过适用减轻处罚，突破《广告法》规定的 20 万元至 100 万元的罚款范围，

将罚款数额变更为 10 万元。1从体系解释的视角，为维护法律系统内部的协调性，环境行政处罚中从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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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处罚的概念应作如下界定：从轻处罚，是指生态环境行政主体在法定罚的限度内选择比没有从轻情

节的类似环境违法行为相对轻一些的处罚，但不能超过法定最低罚；减轻处罚是指生态环境行政主体需

要在法定最低罚之下进行处罚，即降档处罚。从法律效果上讲，减轻处罚既包括处罚幅度的减轻，也包

括处罚方式或种类的减轻[2]。处罚幅度的减轻包括减少罚款的数额以及责令停产停业的期限等，处罚种

类的减轻包括将罚款与责令停产停业的处罚减为罚款，或者将罚款降格为警告或通报批评，即处罚数量

或处罚性质上的减轻。 

3. 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现状 

作为控制行政处罚权行使的“根本大法”，《行政处罚法》第 30 条和 32 条分别规定了六项应当从

轻处罚或减轻处罚的情形。2具体到环境行政处罚领域，为了指导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规范适用环境行政

处罚自由裁量权，生态环境部以及大部分省市生态环境部门都制定了“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环

保人员执法的直接依据。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是我国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一种行政自制手段，它通过设

置规则来控制执法者的裁量权，同时也保留了执法者根据个案实际情况追求实质正义的空间[3]。在生态

环境行政处罚领域，地方生态环境部门为了执法需要制定了适用于本地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其中

基本都有从轻或减轻处罚规范。规范大致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情节要件，即何种情形下可以适用从轻、

减轻处罚，二是裁量适用方式，即生态环境部门选择采取“应当从轻处罚”还是“应当减轻处罚”，以

及裁量的幅度(一般由裁量基准规定)。较之于《行政处罚法》，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中关于从轻、

减轻处罚的规定呈以下特点。 

3.1. 情节要件和裁量适用方式完全一致 

多个省市制定的裁量规则简单复制《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范，不管是情节要件还

是裁量适用方式都完全相同，如湖北省、贵州省、广东省、湖南省、吉林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宁

夏自治区。3 

3.2. 择一改变情节要件和裁量适用方式 

部分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则在情节要件上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保持一致，但

是裁量适用方式有所改变。如黑龙江省和山西省，其规定的情节要件与《行政处罚法》的一样，但是在

裁量适用方式上则排除了减轻处罚的适用，将《行政处罚法》第 30 条和第 32 条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

减轻处罚”直接规定为“应当从轻处罚”。这样的规定意味着一旦符合要件情节之一，发生的法律后果

就只能是“应当从轻处罚”。 
相反，部分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则在裁量适用方式上与《行政处罚法》相同，即

规定“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但是在情节要件上有所不同，主要情形是，相对于《行政处罚法》规定

的情节要件而言有所增加或限缩。例如四川省、山东省、陕西省、北京市在《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情节

要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项情节要件，即“违法行为人积极履行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河南省、甘肃省、海南省、福建省、河北省的从轻、减轻处罚规则中也有类似的增加或限缩《行政处罚

法》规定的情节要件的情形。 

 

 

2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违法的”、“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

违法行为的”、“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还有一项兜底条

款，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3由于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宁夏自治区的裁量基准制定时间在《行政处罚法》修订之前，因此三个省份从轻、减轻处罚规则与 2017
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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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同时改变情节要件和裁量适用方式 

部分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则在裁量适用方式和情节要件两个方面都与《行政处罚

法》不同。4主要表现为：第一，裁量适用方式规定为“应当从轻处罚”，情节要件有所增加。如浙江省、

江苏省、青海省、安徽省、上海市的规定完全相同，都增加了一项情节要件，即“生态环境违法行为轻

微”。第二，裁量适用方式规定为“应当从轻处罚”，情节要件有增有减。如重庆市裁量基准限缩了三

项情节，增加了五项情节，增加的五项情节包括“无污染物排放、排放污染物未超过排污许可证规定或

者排放污染物未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主动中止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轻微的；主动报告并如实陈述

违法行为的；建设项目属于民生公益类的；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的。”第三，裁量适用方式规定

为“应当减轻处罚”，情节要件有所限缩。如《辽宁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若干规定(试行)》规定的减

轻处罚的情节要件为“违法情节较轻 + 及时改正 + 主动消除或减轻环境危害后果”，并且还分别具体

规定了“违法行为较轻”和“及时改正或消除后果”的情形。 

3.4. 新增裁量适用方式，即“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有的生态环境部门在规定了“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规则的同时，还规定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规

则。如《江西省生态环境厅适用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工作规定(试行)》规定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

情节要件重复《行政处罚法》(2017 修订)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要件有三项，核心要义为违

法行为轻微或违法后果轻微。《嘉兴市生态环境从重、从轻与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意见(试行)》也规定了

“可以减轻处罚”的要件情节，但是部分要件情节是《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即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有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主动供述生态环境部门尚未掌握的环境违

法行为和受他人胁迫或者诱骗实施生态环境违法行为)。 

4. 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问题 

全国绝大多数省市均已经制定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可以看出，裁量基准已经全面融入了我国生

态环境执法领域，实现了从“试行”到“转正”，环境行政处罚权的执行也从粗放模式转向了精细化模

式。但各省市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从轻或减轻处罚规则也存在诸多问题。 

4.1. 混淆了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概念 

部分裁量基准混淆了法律意义上的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例如，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第六条规定，“从轻、减轻后的处罚金额均不得超过法定处罚金额下限。”5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

量基准则表述为：“减轻处罚后的罚款金额以最低的法定罚款金额为限。”6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在减

轻行政处罚的实施办法中规定，“对符合减轻处罚情形的，可以在裁量公式计算结果的基础上下浮 30%，

但不得超过法定最低处罚额。”7这些表述可以总结为，减轻处罚要以法定最低处罚额度为限。而这样的

规定完全与减轻处罚的概念相悖，从而误导基层执法人员，影响执法的公正性，破坏政府的公信力。 

4.2. 限缩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裁量适用方式 

大部分省市出台的裁量基准只规定了“应当从轻处罚”情形，但是这些从轻处罚情形与《行政处

 

 

4本段落所讨论的情节要件的增减均是在《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情节要件的基础上的，其中，裁量基准制定时间在行政处罚法修

订之前，则是相较于 2017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所制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范情节要件，裁量基准制定时间在行政处罚法修订

之后，则是相较于 2021 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所制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范情节要件。 
5《海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琼环规字[2021] 1 号)第六条。 
6《河南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规则(修订)》(豫环文[2020] 177 号)第九条。 
7《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疫情期间免除和减轻行政处罚的实施办法》(乌环发[2020] 4 号)第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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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法》上规定的“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形完全或大部分一致。也就是说，根据《行政处罚法》

的规定，生态环境执法部门在遇到这些法定情形时，有两种选择，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但这些裁

量基准的规定却削减了执法部门的选择权，即生态环境执法部门遇到这些情形时，只能从轻处罚。这

就使得减轻处罚的适用“脱逸”于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的选择适用，排除了“应当予以减轻行政处罚”

适用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将“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限缩为“应当减轻处罚”的这种裁量适用

规定方式符合裁量理论中行政自主性原则，是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法》授予的裁量权限予以自我约

束，大大提高了适用规范的明确性，有助于提高基层执法者法律适用的准确性和针对性[4]。这样的规

定存在三种风险，一是与上位法的规定不符，可能违反了规范性文件不得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原则，从

而产生合法性危机；二是可能会造成生态环境执法部门规避减轻处罚，执法结果不符合过罚相当原则，

造成个案不公。 

4.3. 重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缺乏实际指导性 

大部分从轻或减轻处罚规则重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规定得太过抽象，缺乏具体化的从轻、减

轻处罚事实情节。而作为需要直接参照适用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有必要对《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进行细化，以便于环境行政执法部门实施从轻或减轻处罚。也就是说，若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裁量规范

仅仅是重复上位法的一般条款，那么实际上就丧失了其制定裁量规范的意义。但是反观各省市生态环境

部门制定的从轻、减轻处罚规则，大多数都是直接照搬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缺乏具体化的从轻、

减轻处罚规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环境执法者执法，尤其是在面对大量复杂案件而决定是否减轻

处罚时，他们要么挣扎在“求安稳”和“越雷池”之间，要么产生腐败和滥权。 

4.4. 突破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超越“立法”权限 

多个生态环境部门扩充了“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要件。其中，一部分增加的事实情节是对

《行政处罚法》所规定情节的细化和具体化，如“积极改正违法行为”、“因突发原因实施违法行为后

及时报告并改正”等，还有一部分事实情节则增加了法律既有构成情节要件，如“违法行为人积极履行

生态损害赔偿责任”8、“环境保护信用评价为环保诚信单位、环保良好单位”、“建设项目属于民生公

益类”、“涉案财物或者违法所得较少”。根据《行政处罚法》第 32 条第一款第(五)项“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生态环境部门制定的裁量基准不属于“法律、法规

和规章”，没有增加或改变法律的权力，即使其所增加的情节要件极具现实性和必要性。因此，这些从

轻或减轻处罚规则也因为在形式上违反了上位法而陷入合法性危机。 

5. 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规范路径 

通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发现，由于《行政处罚法》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过于宏观、抽象，只

能起一般的指引作用，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领域的《环境保护法》《指导意见》也没有对从轻、减轻处

罚规则的适用进一步作明确规定，加之地方环保部门迫切的执法需要，使得规定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

基准的规范性文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由于立法人员法律素养、立法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这些规范

性文件关于从轻、减轻处罚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为响应地方环保部门迫切的执法需要，规范环保执法

人行政处罚权的行使，合理适用从轻、减轻规则，平衡打击环境违法行为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价值，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实现地方环境行政处罚中从轻、减轻处罚规则的法治化。 

 

 

8该情节的依据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的规定，即“赔偿义务人积极履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相关行政

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将其作为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理的情节。”但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为规范性文件，同样不

具备《行政处罚法》第 32 条第一款第五项所规定的形式要件(即“法律、法规或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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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提高“立法”质量，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 

首先，通过分析各个省市制定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我们可以发现存在诸多明显的问题，如混

淆从轻处罚和减轻处罚，超越“立法”权限，违反上位法规定等。可见，地方政府“立法”人员的法律

素养和“立法”水平有待提高。只有提高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制定质量，才能在现有的法律框

架内更好地指导地方环保执法工作，充分发挥好规范性文件辅助施行上位法的积极作用。其次，加强规

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不能让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流于形式，以维护法制的同一与尊严[5]。倘

若严格贯彻落实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机制，多个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中明显违反上位法的从轻、减

轻处罚的规定，也不至于走到生效实施这一步。 

5.2. 多省市联合共同制定裁量基准 

对于相同或类似的环保问题，多省市联合制定相同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不仅能够提高“立法”质量，

也有助于多省市间联合开展环保执法工作[6]。当前，大多省市关于生态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的

规定要么简单重复上位法的规定，要么超越上位法的规定增加或改变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要件，要么对

相同问题做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规定，由此引发了诸多法律风险，如同案不同罚。而多省市联合“立法”

不仅能够广集民智，吸收不同意见，尽可能地挖掘出法律体系中从轻或减轻处罚规范的精神，对上位法

所规定的事实情节予以具体化和明确化，从而提高“立法”质量，还能消抵不同省市间环保执法工作间

的法律隔阂，有利于省市间环保执法工作的联合开展。 

6. 结语 

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质上是基于环保部门执法需要而诞生的产物，其关于从轻、减轻处罚

的规定不仅能够规范环境行政处罚权的行使，也能满足地方政府特殊的环保执法需求。但是，各省市基

于地方特色而制定的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普遍存在诸多问题。为明确环境行政处罚从轻、减轻处罚规

则的适用条件，增强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定的规范性、合法性和科学性，亟需提高地方政府“立

法”人员的法律素养和“立法”水平，加强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力度。此外，对于多个省市间普遍存

在的相同或类似的环保问题，多省市联合制定相同的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大有裨益。从根本上来讲，生态

环境领域缺乏全国统一的、具体的、明确的“处罚裁量法”是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涌现的法律前

提，全国普遍存在的环保执法需要又给地方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诞生提供了现实需求。由此，《环

境保护法》新增相应的裁量条款或许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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